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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 协

曹燕芳是浙江省红十字会一名专职的人体
器官捐献协调员。两年前，她帮助一名因车祸而
失去生命的 16 岁男孩完成了器官捐献后，便和
这个爱心家庭一直保持着联系。

作为人体器官协调员，曹燕芳的主要工作就
是动员患者家属能够接受公民器官捐献的理念，
在患者去世后把其器官捐献给有需要的病人，让
其获得新生。然而，这份工作实际操作的困难并
非短短几行字能够描述清楚。

“沟通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
那种整个家庭沉浸在悲伤、绝望、无助的情况
下。”曹燕芳说。很多时候，他们收到的是家属不
理解的眼神和委婉的拒绝。

患者符合器官捐献条件，再经过协调员对家
属的动员，能成功实现捐献的只有 1/3，而另外
2/3 的动员工作，往往被家属委婉拒绝。

“虽然我们很希望家属们能够在悲痛中作出
用患者的器官帮助到其他等待器官救命病人的
决定，但从不强人所难，如果家属不愿意，我们尊
重他们的决定。”曹燕芳说。

当然，一个专职协调员的工作并不仅仅是动
员和劝说。因为在医疗系统做过培训或者宣传，
每次出现潜在捐献者后，他们首先会接到信息员

（一般是医院的医生等人）的电话，对方会告知潜
在捐献者的基本情况。之后，协调员会联系由省
级评估专家、患者救治医院所在地红十字会工作
人员组成的一个工作团队赶赴现场。

到医院后，先由评估专家对潜在捐献者的病
情进行评估，只有确定病人已经没有任何救治的
希望，他们才会与家属进行下一步的沟通。

在征得全部家属同意后，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和协调员还需要搜集捐献者身份证明和家属关
系证明，如果有知情同意权的亲属因各种各样的
原因无法到捐献地签字，他们还要赶到亲属所在
地，以获得亲属对患者身故后器官捐献的知情同
意书；涉及交通事故或者意外伤害的，还要联系
相关部门。

搜集这些资料的同时，协调员还将协调评估
专家团队，对病人的病情最后评估，认定无救治
希望并符合捐献条件后，要找到主管医生搜集患
者的病例资料。

“捐献过程中，我们还要见证捐献者在手术
室的整个过程，监督捐献者的遗体处理是否符合
伦理等要求。”曹燕芳说，“我们和捐献地红十字
会还要联系殡仪馆为捐献者开通绿色通道，协助
家属处理捐献者后事。”

事实上，除了协调保障器官捐献的顺利完
成，协调员做得更多的是关心捐献者家庭，并站
在捐献者家庭的角度，提供细心的帮助和服务。

一位捐献者的妈妈见到女儿的遗体后几次
哭晕过去，协调员一直陪在旁边，为她准备助眠
的药物；另一位捐献者的妻子晕车，去机场接她
的时候，协调员提前准备好了晕车药；从外地赶
来的家属，协调员会事无巨细地安排他们的生
活，开导并安慰……

“这些都是小事，就是因为我们把捐献者的
家属像亲人一样看待，才会发现他们的需求。捐
献完成后我们还会及时告知家属受者的恢复情
况。逢年过节，我们也会给这些爱心家庭打个电
话，或者寄个贺卡，表示问候和感谢。”曹燕芳说，
整个过程，其实都融入了一种人文关怀在里面。

（陶朵朵整理）

一位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心声

3 月 19 日，《中国科
学报·医学周刊》的一篇
文章 《看病贵不仅是政
策问题》认为，“看病贵”
很大程度上源于医药科
技的发展，“看病难”则
源于民众的择医观。这
是作者换了一个角度看
问题得出的结论，虽然
比较独特，但却有些奇
怪。

文章认为，30 年前，
晚期肾衰竭患者平均存
活不足 10 天，临床没有
治疗手段，患者很快死
亡，几乎不花钱；如今同
样的病人可以用血液透
析等先进科学手段，存
活期超过 5 年，一年各
种 治 疗 费 用 需 要 近 10
万元。由此可见，看病贵
源于医药科技的发展。

换言之，如果一位
晚期肾衰竭患者不接受
现代医药科技手段的治
疗，不去花那些钱，那么

“看病贵”就与他无关，
否则就得接受这种“看
病贵”，也不能责怪这种

“看病贵”。如果花不起这个钱，无法接
受这种“看病贵”，那么就得回到 30 年
前，接受“存活期不足 10 天”，很快走
上死亡的残酷现实。

我们相信，任何人包括作者在内，
都希望患者能够接受更好的治疗，享
受现代医学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便
利，也都不会希望医学科技倒退 30
年。这样，就给社会和公众带来一个几
乎无解的方程：看病贵似乎是无可避
免的。

看一个事物的贵与贱，并不完全
在于价格多少。花几百元买一辆自行
车，你未必觉得便宜，花十几万元买一
辆汽车，你却未必觉得贵。关键在于是
否物有所值，也在于人们的心理承受
能力。

一位肾衰竭的病人，如果不治疗，
可能不用花钱，体会不到看病贵，但他
失去了最宝贵的生命；反之，如果接受
治疗，可能要花较多的钱，但他保住了
最大的财富。显然，前者是患者及其家
属难以承受的，后者则是人们愿意接
受的。人们不会吝惜那些价有所值的
治病费用，而公众一再诟病的是本来
可以花费较少就能够治好的病，却无
端地花了更多的钱。一个感冒，有的医
生开出十几元的处方，有的却动辄几
百元甚至上千元。像这样的贵才是真
正的看病贵。

基于“看病贵源于科技，看病难源于
择医”的看法，作者忽略了对改善“政府
投入不足，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等解决看
病贵“老生常谈”的政策措施。

然而，正是这些“老生常谈”，才是
缓解看病贵、看病难矛盾的关键所在：
政府加大投入，健全医疗补偿机制，医
院不再为创收发愁，各种不合理的高
收费得到有效抑制；提高基层医疗卫
生水平，改善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谁还
会舍近求远非到大医院不可？将看病
难归因于民众的择医观，显然只是知
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病人一窝蜂似
地涌向大医院，只是加剧了看病难的
程度，但绝非根本原因所在，根本原因
是国家医疗卫生资源不足与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医疗 卫 生 服务 需 求的 矛
盾。解决的根本方法是增加卫生投入，
优化卫生资源，而不是去抑制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需求。

看病贵的原因很多，如扭曲的机
制所造成的“创收医疗”、过度医疗、以
药养医、药品流通环节的层层加码所
造成的药价虚高等。所有这些乱象，有
体制机制问题，有医德医风问题，有医
疗管理问题，解决看病贵应从这些方
面有针对性地进行整治。

医药科技并无原罪，但是对于具
有严重的科学主义和技术至上思想的
人来说，却可能因医药科技的滥用而
提高医疗成本，加重病人负担。一般的
上呼吸道感染病人，通过望闻问切，视
触叩听等物理检查已能准确判断，最
多做个胸透，已经足够，但有的医生为
了“预防万一”，却给病人开出了 CT 检
查单，医疗费用大大增加。

更有甚者，还利用高科技检查和治
病之名，行过度医疗谋取私利之实。这些
现象的发生责任不在医药科技，而是支
配和使用医药科技的人。医药科技是一
把双刃剑，它必须得到合理而有效的控
制。教育引导医务人员正确使用医药科
技手段为患者服务，这就是医学人文。科
学求真，人文求善。对医药科技的正确态
度是让医学人文把关，引领医药科技朝
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使之更好地践行其
求真的本质，而不是将看病贵的账强行
算到它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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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外科九病区是安贞医院建院时成立的第一个
心外科病房，在孟旭主任的带领下不断发展，现拥有床位 50 张，年手
术量 1000 台。

其专业服务的范围涵盖了所有的心脏外科疾病，如心脏瓣膜病、
冠心病、先天性心脏病、大血管疾病、心脏肿瘤及终末期心脏病等。

图为孟旭为团队成员进行手术演示。 （朱铖摄）

器官捐献
难在何处

姻本报见习记者 贡晓丽

“ 总结我国器
官短缺的原因，
大 概 有 如 下 三
点：移植技术成
熟，求远大于供；
现有捐献概念框
架不能适应现实
需要；我国目前
尚缺乏脑死亡标
准，也没有脑死
亡立法，大大降
低了器官的可利
用率。

孟旭（右）主任从事心血管外科工作 20 余年，独立进行手术近
万例，每年都在 800 例以上。2008 年获得中国医师协会颁发的全
国优秀心外科医师“金刀奖”。隗

4 月初，中国红十字会下设的中国人体器
官捐献管理中心运作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
理中心网站正式开通。而就在半个月前，国家
卫计委刚刚推出中国首个器官捐献志愿者登
记网站“施予受”。

两家器官捐献登记平台的先后上线意味
着，中国不仅结束了长期以来公民身后捐献器
官“捐赠无门”的困境，还在短时间内建立了两
个公民随时可以在线登记个人身后捐献器官
志愿的网络平台。

平台的上线，要用多长时间才能缓解我国
捐献器官源匮乏的现状，仍待时日的检验。

但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生
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教授翟晓梅认为，这是中国
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对人体器官捐献
体系、人体器官获取和分配体系、人体器官移
植临床服务体系、人体器官移植术后登记体
系、人体器官移植监管体系进行统一协调和指
导，为解决我国器官短缺而建立社会配套措施
迈出的重要一步。

传统观念制约？

身后要留完整尸体的理念已经不再是
多数潜在捐献者的文化障碍因素。

据统计，我国每年约有 30 万人需要器官
移植，但仅约 1 万人能获得救命的器官完成移
植，重获新生。其中的关键原因，是可供移植的
器官来源匮乏。

“目前中国器官移植技术已趋成熟，临床
肝移植、肾移植等大器官移植水平已与国际水
平接近。”江苏省肺移植中心主任、无锡人民医
院胸外科主任陈静瑜介绍说，提高全民对遗体

器官捐献的认识，制定相应的法规，加快建立
器官捐献体系是当务之急。

随着医疗保障程度的不断提高和移植技
术的进步，对器官移植的医疗需求不断增加，
器官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制约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因素有
很多，人们曾经认为传统观念会在某些时候构
成隐性障碍。

“但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发现，在我国的
传统文化中不乏支持帮助他人、救人的思想和
观念，而社会正能量的传递、互相帮助的精神
风貌在年轻一代人的身上更加突出。”翟晓梅
表示。

还有些实证研究证明，身后要留完整尸体
的理念已经不再是多数潜在捐献者的文化障
碍因素。而缺乏社会配套体系则成为影响器官
捐献的最重要因素，这一体系包括了捐献平台
的建立、公开公正的分配体系等制度的建立。

须与脑死亡判断脱钩

器官移植医师与脑死亡判断脱钩的做
法对“死者家属同意捐”有积极的影响。

随着生命维持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呼吸机
的使用，人们对死亡标准开始重新思考。器官
移植技术的成熟与尸体器官的短缺,大大加剧
了人们对脑死亡标准确立的迫切需求。

“但公众对脑死亡概念的认识还有很多误
区，学术界的讨论尚待深入。”翟晓梅补充道，
这使得尸体器官来源受到很大限制，大量器官
被浪费。

在传统上，心、脑、肺三个器官是生命的三
个核心器官，其中任何一个器官的死亡都必然

会导致其他器官的迅速死亡，最终导致人的全
身死亡。

但是，由于医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呼吸机
的使用，一个人在脑部受损后，依靠 ICU 的机
械装置仍然能够支持心脏功能, 维持其躯体的
生物活性，这样就把脑功能与心肺功能间密切
的联系分离开，把脑死亡与整个机体死亡的必
然联系切断了，也使人们产生了极大困惑。

因此，翟晓梅认为，死亡是医学判断的事
实。如果仍然把心肺功能的不可逆停止作为死
亡标准是不够充分的,也是不合适的。“在这个
意义上，脑死亡标准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个更充
分的死亡标准，脑死亡就等于人体死亡。”

但在现代医疗条件下，与器官移植技术发
展的进步条件不同，脑死亡概念的提出是现代
生命支持技术发展的结果。

“需要注意的是脑死亡标准的确立客观上
有利于器官移植，但有利于器官移植并不是脑
死亡作为死亡判断的理由。这就是为什么进行
脑死亡判断的医生应该是神经科学专业人员，
而不是器官移植专业的医生。”翟晓梅解释说。

器官捐献在无锡人民医院有一整套的流
程。“床位医生知道某位病人已经脑死亡后，会
先跟病人家属谈话，询问愿不愿意做器官捐
献。如果家属同意，接下来器官捐献协调员就
会与红十字会联系。由红十字会派出鉴定脑死
亡的三个专家来鉴定病人是否已经脑死亡，确
定是脑死亡以后才可以进一步做器官捐献。”
陈静瑜说，“判断脑死亡的过程与移植医院没
有任何关系。”

“的确，很多国家的器官移植实践证明，器
官移植医师与脑死亡判断脱钩的做法对‘死者
家属同意捐’有积极的影响。”翟晓梅解释说。

分配要透明公正

希望捐献透明，真正做到捐给急需的人,
让生命延续……

在自愿捐献器官网站填写信息表达捐献
意愿，只是整个捐献流程的初始环节。但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这一初始环节的是潜在捐献者
的长远顾虑：我的器官会给谁，谁来把关器官
捐献的分配？

去年 2 月，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正式
启用。系统设计了完善的评分体系，内置了大
量参数，输入供体器官数据，系统会自动生成
最合适的受体对象。

“这个系统中的信息应严格按照医学标准
对患者疾病的严重程度进行排位，而这些排位
必须有案可查。”翟晓梅认为，公平、公正、透明
的分配制度，会激发很多人捐献的自愿性。

上海器官移植学会主任委员彭志海介绍，
当地的肝脏分配就主要根据等待移植病人的
病情严重程度以及地域就近原则，肾脏分配则
要结合配型情况。“此外还设定了儿童优先、捐
献者直系家属优先等原则，从而保证了器官分
配的公平合理”。

而在搜狐网站“你愿意身后捐献自己的器
官吗？”的网络调查中，886 人支持“一次捐献
也许可以拯救若干生命甚至扭转若干家庭的
命运，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但有 1337 名反对者认为：“中国的器官分
配机制太乱，谁知道我的器官会不会成为权、
钱的交易品？”但更多人表达了中立的观点：希
望捐献透明，真正做到捐给急需的人，让生命
延续……

“目前卫生体制仍存在某些方面的不公平
性，这使得器官分配体系的公平性争论更为激
烈和尖锐。”翟晓梅认为，这些都是需要在医疗
事业发展中考虑的问题，“但要充分肯定的是，
器官捐献平台的建立是整个捐献流程完善的
开端，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